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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使用報酬率對照表

主旨：有關「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等6家公司、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及星聚點文創

股份有限公司等申請審議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

CMA）「卡拉OK、KTV概括授權(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案，就

「電腦伴唱設備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一項之審議結果，詳如

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下稱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

第4項規定及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好樂迪公司)107年3月

27日使用報酬率審議申請書、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錢

櫃公司)107年3月28日使用報酬率審議申請書、中華伴唱設備

暨著作利用人協會(下稱中華伴唱設備協會)107年4月2日音協

忠字第10705號函及星聚點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聚點公司忠字第10705號函及星聚點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聚點公司)

107年4月3日使用報酬率審議申請書辦理。

二、本案之使用報酬率，部分決定如下：

(一)KTV業者：審議中，將另案公告審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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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腦伴機唱設備利用人：

1、以每台每年2000元計算(未稅)。

(三)以營業面積計算：(刪除)。

(四)單曲授權(限能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37條規定，提供

使用清單作為計算使用報酬依據之利用人)：

1、KTV業者：審議中，將另案公告審議結果。

2、電腦伴唱設備利用人：以點播次數計算，每點播1次為0.

5元(未稅)。

三、本案處理經過摘要：

(一)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於107年3月9日依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24條第5項規定公告本項使用報酬率(

以下簡稱本案費率)並報請本局備查，本案各申請人以「ACM

A公告之費率顯與其管理歌曲在市場上被利用之情形不相符」

為主要理由，分別於3月27日(好樂迪公司)、3月28日(錢櫃公

司)、4月2日(中華伴唱設備協會)及4月3日(星聚點公司)提出

審議申請。本局於4月27日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於本

局網站公告本案，計有台南市視聽歌唱商業同業公會(兼代理

台南市賓士KTV)、美華影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參加本件

費率審議案。

(二)因本案費率涉及KTV業者及電腦伴唱機利用人等兩類提供視聽

歌唱服務之業者應支付之使用報酬數額，影響層面廣泛，本

局依審議程序邀請雙方進行意見交流會並多次函請雙方提供

資料以佐證其利用ACMA管理歌曲情形，並陳述對本案審議之

其他意見後，分別於107年10月31日、12月19日召開107年第

4次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下稱著審會)及第6次著審會討

論本案。

(三)考量費率決定具有適用於所有相同利用型態之利用人的效力考量費率決定具有適用於所有相同利用型態之利用人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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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中華伴唱設備協會於第6次著審會後表示已協調電腦伴唱機

製造商，可比照KTV業者提供點播資料供本局參考，為妥適辦

理本案，乃於108年1月8日及1月11日再函請所有已知之電腦

伴唱機製造商及KTV業者提供資料供審議參考。

四、本案主要爭點係雙方對ACMA管理歌曲於市場上被利用情形之認

知差距過大，致雙方對於本項費率之合理價格無法達成共識。

有關申請人中華伴唱設備協會及ACMA對「電腦伴唱設備利用人有關申請人中華伴唱設備協會及ACMA對「電腦伴唱設備利用人」

費率部分提出之意見說明如下(KTV業者費率之意見，於另案處

分時再說明)：

(一)集管團體ACMA之意見

1、費率訂定理由：

(1)電腦伴唱設備計費：「每年每台伴唱設備4,500元」，訂

定之理由係該會評估市面上數品牌伴唱設備中，重製其

管理歌曲之總數佔所有歌曲總數之比例(以下簡稱歌曲重

製率)平均值約27%，為另一家音樂著作集管團體-社團法

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ST)之歌曲重製率平均值(約3

0%)之9成；而MÜST對此一利用型態訂定之費率「每年每

台伴唱設備5000元」，故乘以0.9後即為ACMA之費率。

(2)以營業面積計費：「每坪每年以900元計算，不足5坪以

5坪計算」，未說明訂定理由。

(3)單曲授權：「以點唱次數計算，每點唱1次為3.5元」，

理由略以：本局前雖審定MÜST之「卡拉OK、KTV等場所(

電腦伴唱設備)概括授權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單曲授權

計費」為「每點唱1次以新台幣0.5元計算」，但該會認

為此一金額過低，將導致利用人均選擇單曲計費而架空

其他計費方式，故經評估後以每點唱一次3.5元為宜。

2、對本案費率之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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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歷年來與「卡拉OK、KTV電腦伴唱設備公開演出概括授權歷年來與「卡拉OK、KTV電腦伴唱設備公開演出概括授權」

有關之費率審議案均將集管團體管理歌曲於電腦伴唱機

中之重製率作為費率審議之主要審酌因素，本案亦應比

照辦理。

(2)KTV業者和一般電腦伴唱機之利用人的費率應循例採相同

的費率，而不應區分處理。

(3)中華伴唱設備協會提供之資料，，有恣意刪除ACMA管理

曲目、逕將該會與MÜST有管理爭議之曲目列為MÜST管理

歌曲或虛增MÜST管理曲目之情事，資料並不確實，不具

參考價值。

(4)本局以自建系統分析比對之結果有誤，大幅低估ACMA歌

曲於各品牌電腦伴唱機中的重製率，亦不應作為審議本

項費率之參考依據。

(二)中華伴唱設備協會建議費率及理由：

1、建議費率及理由：

(1)電腦伴唱設備計費：「每年每台伴唱設備700元」。理由

略以：申請人以ACMA提供之管理歌曲清單及其利用之電

腦伴唱機內曲庫進行比對，顯示ACMA管理歌曲之重製率

至多為12%；另一方面，MÜST管理歌曲的重製率及點播率

均極高，故以MÜST之費率為基礎，建議ACMA之費率如前

所述。

(2)以營業面積計費：「每坪每年140元計算，不應有最低坪

數限制」。理由係以ACMA電腦伴唱設備計費之建議費率

為基礎，並與MÜST之營業面積計費費率進行比較，設算

出營業面積之建議費率。

(3)單曲授權：「以點唱次數計算，每點唱1次為0.5元」，

理由係MÜST之費率前經本局核定，且屬市場可接受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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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價格，應比照辦理。

2、對本案費率之其他意見：

(1)亦主張KTV業者之費率與電腦伴唱機利用人之費率不應區

分處理。

(2)針對ACMA質疑協會提供之資料不確實一事，該協會認為

計算ACMA管理歌曲之重製率時，本即應扣除ACMA與其他

集管團體間重複管理之歌曲，因為此等有爭議的歌曲本

應由集管團體間先行釐清權利歸屬問題始能向利用人收

費。

(3)統計ACMA管理歌曲於各品牌伴唱機內之重製率時，應依

各品牌伴唱機之市占率給予相對之加權，而非一律平均

計算，始符市場實際利用情形。

(4)針對ACMA自行計算之重製率數據，該會表示營利性利用

人於利用金嗓、音圓等品牌之電腦伴唱機時，通常會額

外灌錄其他版權公司歌曲以符合消費者需求，然ACMA僅

以該等品牌之伴唱機出廠時內建曲庫為基礎進行比對分

析，其比對結果與市場利用伴唱機的實情不符。

(5)決定ACMA使用報酬率時，「MÜST管理歌曲於市售各電腦

伴唱機品牌之重製率約60%」及「MÜST之電腦伴唱機費率

為5000元」應納為主要參考因素。

五、本案經綜合考量下列因素，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之規定，

對本案使用報酬率為決定如說明二所示，說明如下：

(一)本案宜區分「KTV業者」及「電腦伴唱機利用人」，參考「歌

曲點播率」及「歌曲重製率」及其他因素，分別訂定費率之

原因：

1、本費率係針對「利用人提供消費者點唱服務而為音樂著作

之公開演出」此一利用型態進行收費，原則上固應參考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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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實際從事公開演出行為的情形(即點播次數、點播率費者實際從事公開演出行為的情形(即點播次數、點播率)作

為決定費率之審酌因素。以往審議其他音樂集管團體就此

一利用型態訂定之費率時未採點播率作為審議之參考資料一利用型態訂定之費率時未採點播率作為審議之參考資料，

係因無法自市場取得消費者點播歌曲的統計資料，故主要

以當時可掌握之電腦伴唱設備重製率作為主要參考。

2、惟本案審議過程中，本局陸續獲得可核實之消費者點播資

料，且依雙方當事人提出、本局向其他業者蒐集所得之資

料及本局核對分析前述資料的結果，顯示電腦伴唱機利用

人及KTV業者間，就利用著作所負擔之成本及所獲致之經

濟效益、利用ACMA及MÜST管理歌曲的情形、業者實際營運

時，曲庫重製及消費者實際點唱ACMA管理歌曲之情形...

等重要參考因素上，均確實存有差異，有同時參採點播率

及重製率作為決定費率之依據，並因應不同利用型態分別

訂定兩者之費率的必要，以使本案費率決定之基礎儘可能

反映市場實際利用情形。

(二)本局自行分析比對各項資料所得之市場利用情形足堪作為審

議之參考依據：

1、比對結果之正確性：有關ACMA質疑本局分析比對所得之結

果有誤，不應作為審議參考一事，經本局重新檢視系統分

析比對規則及比對程序，認為本局「廣播電台利用集管團

體管理著作資訊系統」自102年啟用至今，逐年更新增修

資料庫內容及比對規則，比對結果已有相當之可信度及嚴

謹度。

2、比對結果之客觀性：本局比對依據之資料，包含本案雙方

當事人以及其他非本案當事人之業者所提供之數據，於著

作管理資訊系統中逐一比對分析，故比對之結果應具有可

信度，且更為中立、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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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腦伴唱設備利用人」費率經勉力蒐集各項資料及踐行相

關程序後，作成費率決定之理由如下：

1、概括授權(年金制)：

(1)本項費率雖於第6次著審會後，中華伴唱設備協會來函表

示可採「歌曲點播率」作為審議參考資料，並已協請廠

商提供，本局考量資料多元更能反映市場利用情形，故

決定採納，惟經本局通知申請人提供及蒐集資料之結果決定採納，惟經本局通知申請人提供及蒐集資料之結果，

並未獲得任何可據以瞭解各音樂著作集管團體管理歌曲

點播率之點播次數清單等資料，故僅能以各廠牌電腦伴

唱設備中重製各音樂著作集管團體管理歌曲之比率為基

礎核定費率，費率決定之基礎，仍與過去相同。

(2)以本案本局自行比對分析各廠牌電腦伴唱機重製各集管

團體管理歌曲情形之結果為基礎，參考其他集管團體之

費率，得出本項費率之金額並綜合考量各廠牌電腦伴唱

設備之市占率、蒐集市場利用情形時因統計調查可能產

生之些微誤差、ACMA管理歌曲性質、費率審議之效力等

各項因素變化予以調整，審定本案費率如說明二。

2、營業面積計費刪除：由於營業面積如何計算易有爭議，且

目前授權實務並無採用營業面積計算，爰予以刪除。

3、單曲授權：由於該費率係以客觀之點播次數進行計算，並

不考慮諸如集管團體管理著作數量等其他因素，性質上屬

各集管團體宜採相同標準的費率項目，故依著審會之建議各集管團體宜採相同標準的費率項目，故依著審會之建議，

比照本局先前審定MÜST之單曲費率。

(四)本案對「KTV業者」費率決定另案公告之理由：參酌107年第

6次著審會之會議結論及本局108年1月11日發函向各KTV業者

蒐集資料之結果，認為宜再綜整所有資料提請著審會為全盤

且充分之審議，故將另案公告審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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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隨函檢送經本局審議通過之使用報酬率對照表1份。依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25條第6項規定，前揭作成費率決定之使

用報酬率於107年4月9日生效。

七、如不服本處分，得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備具訴願書

正、副本（均含附件），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經由本局向經

濟部提起訴願。

正本：李易翰君(代理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呂嘉正君(代理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等6家公司)、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星聚點文創股份有限公司、美華影

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視聽歌唱商業同業公會(兼代理台南市賓士KTV)、社團

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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